附件1 
关于实施“未来卓越高中教师”
培养改革专项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为落实《上海师范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2025-2030）》，经研究，决定启动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培养改革专项工作。改革专项以培养模式创新为核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实现“十五五”期间入职上海市示范性实验性高中等重点高中的应届毕业研究生数量倍增。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建设目标。各培养单位（设有学科教学方向的学院、以高中教师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学科等）应高度重视，系统谋划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标、路线图与责任人。改革专项以培养师德高尚、学科本体知识扎实、教学能力高超、人工智能及跨学科素养良好的卓越高中教师为根本目的，加快形成既能快速响应高中师资需求又能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培养体系。
二、鼓励改革创新。支持各培养单位在招生、课程建设、学生见习实习研习、毕业成果认定等环节开展改革，落实以行业逻辑取代学科逻辑的人才培养理念。支持有利于学生培养的校校合作形式。支持学科教学方向、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以及相关学位点等协同推进。支持本项目与未来教师学院等实施有效衔接的举措，形成“一生一策”。支持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提升我校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话语权。
三、择优立项建设。各培养单位组织填写《上海师范大学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培养改革专项建设方案》。每个学科教学方向限报1项，无学科教学方向的学院限报1项。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评审建设方案，择优立项，并区分类型分别予以支持。
材料报送方式见《2026年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通知》。
联系人：许老师，联系电话：64321571。
附件：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培养改革专项建设方案（申报书样表）
　　　　　　　　　　　　　　　        
研究生院
　　　　　　　　　　　　　　　　　2026年4月28日














上海师范大学未来卓越高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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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
	

	学科教学方向
	

	项目负责人
	

	填表日期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
2026年4月



填　表　说　明


1. 填写《建设方案》前，请仔细阅读《关于实施“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培养改革专项的通知》等，了解本专项的基本要求等。
2.本表用Word文档格式填写，宋体小4号字，单倍行距，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3.如有支撑材料，请以附件形式提供。



一、学科教学方向基本信息
	（一）现有师资队伍概况（师资人数、职称结构、代表性教研成果等）

	














	（二）人才培养经验、优势

	
















	（三）负责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出生年月
	
	研究领域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二、向上海市高中输送人才的情况与预期目标

	（一）“十四五”期间向上海市示范性实验性高中输送毕业生的情况

	

















	（二） “十五五”预期目标（如明确毕业生入职示范性实验性高中的数量等）

	


















三、培养改革主要举措
	简述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设置调整、教育实习创新、校校深化合作等情况。

	













四、支持保障举措
	简述提高培养质量、实现项目目标的政策制度、工作举措等。

	

















五、校校联合培养基础
	简述目前合作高中基本情况、双方合作基础、未来合作意向、联合培养机制等方面情况。需提供现有合作高中清单。

	
















六、申报单位意见
	本表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培育所需条件保障，是否同意承担管理任务；本单位为确保项目实施而制定的激励政策措施等。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七、责任书
	签订日期： 

有效期限：2026年5月 至 2030年8月
一、 责任双方
·     责任单位/责任人（甲方）：研究生院
·   
·     承担单位/责任人（乙方）：           学院
为确保“十五五”期间应届研究生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数量翻番目标的顺利实现，明确双方责权，特签订本责任书。
二、 责任目标
乙方在责任期内，需达成以下目标：
1.     核心指标：本学科教学方向“十五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数量              。
2.     
3.   年度指标：
4. 
	学科教学（         ）
	数量

	2026年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标
	

	2027年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标
	

	2028年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标
	

	2029年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标
	

	2030年毕业生入职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标
	

	总数
	


 
三、考核方式：年度考评
·     达标奖励：给予“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建设经费支持，并根据实绩增加
·     
·     不达标处罚：削减 下一年度“未来卓越高中教师”建设经费




研究生院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研究生院公章：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